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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广西债务融资工具承销综合评价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广西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

具（以下简称“债务融资工具”）承销业务管理，促进直接债务

融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《银行

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

令〔2008〕第 1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债务融资工具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，在中

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商协会”）注册、在

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、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。

第三条 承销商是指经交易商协会公布，具有债务融资工具承

销资格的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及非法人类金融机构在广西辖内的

一级分支机构。

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以下范围：广西人民银行系统监测、评

价辖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及后续管理。

第二章 综合评价的材料报备

第五条 材料备案内容分为注册材料报备、业务情况报备和异

常事项报备三个部分。

第六条 注册材料报备。承销商为广西辖内企业提供债务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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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承销服务，应按照以下要求向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报备材

料，并同时抄送发行企业所在地人民银行。

（一）注册阶段。

在向交易商协会报送发行企业注册材料的同时，报送全套 PDF

格式的电子材料；交易商协会要求完善注册材料的，及时报送完

善后的 PDF 格式电子材料；收到交易商协会反馈的注册结果后，

于3个工作日内报备。

（二）发行阶段。

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后3个工作日内，报备发行结果。

第七条 业务情况报备。承销商应于每年 1月 31 日前将上年

度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管理报告（连同附表）报送人民银行南

宁中心支行。业务管理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业务发展情况。包括为广西企业提供承销服务的债务

融资工具发行金额、只数及产品创新情况等。

（二）客户准入制度。包括不同债务融资工具客户质量评价、

遴选体系、准入程序等。

（三）机构管理情况。包括部门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，业务

操作规程、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说明及相关制度。

（四）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第八条 异常事项报备。在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及到期兑付阶

段，承销企业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推迟发行、取消发行、无法按合

同约定兑付本息等异常情况的，承销商应及时报备，且报备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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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不晚于公开披露时间。

第九条 承销企业出现异常情况时，承销商应同时报送后续工

作计划或风险处置预案。

第三章 综合评价的内容、方法

第十条 对承销商的综合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业务发展情况。包括为广西企业提供承销服务的债务

融资工具发行金额、只数和产品创新情况等。

（二）业务管理情况。包括部门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、业务

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等相关情况。

（三）本制度遵守情况。包括材料报备情况、异常事项报备

情况、配合人民银行开展其他相关工作情况。

（四）金融债承销等其他方面。

第十一条 对承销商评价采取现场调查和非现场监测分析相

结合的方法，主要包含以下方式：

（一）结合市场公开信息，综合分析承销业务开展情况。

（二）根据报备材料，综合分析承销业务管理制度、业务材

料及债务融资工具评估报告等。

（三）根据实际需要，深入发行企业、投资者、经济综合部

门等，调查了解承销商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。

（四）其他方式。

第四章 评价报告

第十二条 综合评价按年开展，原则上每年一季度完成上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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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价，并形成评价报告。

第十三条 根据不同类型评价对象，评价报告分别用于：

（一）广西人民银行系统对承销商实施激励约束的依据，纳

入对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指标。

（二）向交易商协会反馈，作为交易商协会对会员管理、对

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的参考。

（三）向地方政府反馈，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激励金融机构的

依据。

（四）向企业主管部门和全区重点企业反馈，作为发行企业

遴选承销商的参考。

（五）向承销商总部反馈，作为其管理广西辖内相关业务的

依据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